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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1

存量建筑盘活利用提升利用效益正负面清单

一、允许存量建筑盘活利用提升利用效益的情形（正面清单）
1. 符合省政府办公厅《关于促进低效产业用地再开发的意见》（苏政办发〔2016〕27号）及苏州市政府《关于促进低效建设用地再开发提升土地综合利用水平的实施意见》（苏府〔2017〕60号）文件规定，临时改变存量建筑使用功能用于实施文化创意、科技研发、健康养老、工业旅游、众创空间、生产性服务业、互联网+等新产业新业态的。
2. 符合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全面放开养老服务市场提升养老服务质量的若干意见》（国办发〔2016〕91号）、自然资源部《关于加强规划和用地保障支持养老服务发展的指导意见》（自然资规〔2019〕3号）文件规定，利用商办用房、工业厂房、仓储用房、闲置校舍等存量建筑进行改造利用，开办养老服务机构的。
3. 符合国务院办公厅《关于促进全民健身和体育消费推动体育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意见》（国办发〔2019〕43号）文件规定，利用商办用房、工业厂房、仓储用房、闲置校舍等存量建筑及屋顶、地下室等空间改造为体育设施的。
4. 符合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进一步激发社会领域投资活力的意见》（国办发〔2017〕21号）文件规定，利用闲置校舍开办幼托、民办学校、培训机构的。
5. 符合苏州市政府《关于加快培育和发展住房租赁市场的意见》（苏府〔2018〕89号）文件规定，将商办用房、工业厂房、仓储用房等存量建筑改造作为租赁住房使用的。
6. 符合国务院办公厅《关于促进全域旅游发展的指导意见》（国办发〔2018〕15号）及文化和旅游部等十七部委《关于促进乡村旅游可持续发展的指导意见》（文旅资源发〔2018〕98号）文件规定，城乡居民利用自有住宅、闲置宅基地、闲置农房从事民宿旅游经营，以及旧厂房、仓库提供符合我市全域旅游发展需要的旅游休闲服务的。
对利用文保、控保建筑和其他经认定的历史建筑以及古城古镇古村保护范围内各类存量建筑，在符合环保、消防、卫生等相关标准要求、不破坏古建筑历史风貌以及保持原有建筑核心价值的基础上，允许临时改变建筑使用功能用于实施展示展览、文化娱乐、参观游览、精品民宿、主题文化酒店、特色餐饮等提升旅游配套服务功能的项目。
7. 符合国家卫健委等十部委《关于印发促进社会办医持续健康规范发展意见的通知》（国卫医发〔2019〕42号）文件规定，利用闲置商业、办公、工业等用房做必要改造，用于开办医疗机构的。
8. 各级人民政府和国资所保有的行政办公、公共设施（包括但不限于体育场馆、展览馆、地铁等交通设施、学校、医院等），在保证主体功能的前提下增加商业服务设施的项目。
9. 工业（仓储）用地中增加行政办公、生活服务设施、生产性服务设施建筑面积累计不超过总建筑面积30%的。
10. 工业、仓储建筑增加配套物流功能的，以及工业、仓储建筑功能相互调整的。
11. 工业建筑因项目生产工艺需要改变火灾危险性等级（限丙、丁、戊类互换）且不涉及规划距离退让及外立面改变的（非易燃易爆、危化品生产加工存储等功能）。
12. 工业、仓储物流、公共设施项目因消防要求需增加必要的室外疏散楼梯的。
13. 在商业服务业设施用地（B）范畴内商业（B1）、商务（B2）、娱乐康体（B3）、其他服务设施用地（B9）所包含的各类业态功能调整转换的。
14. 利用存量建筑、城镇老旧小区存量资源增加社区服务、社会福利、公共文化活动等公益性、非营利的公共配套服务功能的。
二、禁止存量建筑盘活利用提升利用效益的情形（负面清单）
1. 正面清单第五条规定情形之外，将非住宅建筑改为住宅、服务型公寓的。
2. 正面清单第六条规定情形之外，非营业用房改变使用功能用于商业经营的。
3. 保障社会服务功能所必需的社区用房、物业用房、农贸市场及其他的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设施、道路与交通设施、公用设施临时改为其它功能使用的。
4. 按照《苏州市专项服务产业项目建设用地出让实施意见》（苏府〔2011〕217号）供应的科教研发、总部经济、文化创意类专项服务产业用地改为其它功能使用的。
5. 纳入我市工业和生产性研发用地保障线范围内的工业厂房、仓储用房和研发用房改为其他功能使用的。

















附件2

存量建筑盘活利用提升利用效益申请（例）

XX区（镇）：
XXXX公司XXXX项目位于XXXX，申请存量建筑盘活利用提升利用效益，具体改造内容为：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不动产权属证明及相关委托手续、原批准图纸、改造后图纸及相关材料附后）。
我司承诺：改造方案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并且按照《存量建筑盘活利用提升利用效益指导意见》（以下简称《指导意见》）文件要求执行，五年过渡期到期前：
1. 若公司有意愿继续按新的用地性质完善用地手续的，提请部门会商评估认定，按照《指导意见》规定的相关流程，以协议方式办理用地手续后继续按改变功能使用。
2. 若公司有意愿继续按改变后功能使用但没有意愿按新的用地性质完善用地手续的，按照《指导意见》规定的相关流程，在按年征收土地收益的条件下，继续按改变后功能使用。
3. 若公司未经审批擅自改变使用功能，或项目走样变性，未按新产业新业态性质实施，不符合5年过渡期政策要求的，我司承诺自行恢复原功能使用或按规定完善用地手续。
特此申请，请予批准为盼。
XXXX公司
年  月  日
附件3
产业认定主体清单
	产业类型
（国家支持发展的新产业新业态项目，属于以下类型的）
	牵头认定主体

	产品加工制造、高端装备修理、先进制造业、生产性及高科技服务业、新能源发电运营维护
	市发改委、市工信局、
市科技局

	下一代信息网络产业、新型信息技术服务、通信设施
	市工信局

	研发设计、技术推广、科技研发、众创空间、科技创业载体、创业创新平台等
	市科技局

	检验检测
	市市场监管局

	勘察
	市资源规划局、市住建局

	环境评估与监测
	太仓生态环境局、市工信局

	水资源循环利用与节水、环境保护及污染治理中的排水、供电及污水、废物收集、贮存、利用、处理
	市水务局、太仓生态环境局、市发改委、市工信局

	电子商务服务、互联网+等
	市商务局

	文化创意、工业旅游、旅游休闲等
	市文体广旅局

	医养结合、健康养老等
	市民政局、市卫健委

	医疗
	市卫健委

	体育健身等
	市文体广旅局

	教育设施等
	市教育局

	政策性租赁住房
	市住建局


注：1. 该清单中左列中产业类型来源于国家、省、市支持存量建筑盘活利用的 5 年过渡期政策中所包含的产业，右列为认定主体。
2. 对多种新产业新业态类型复合的，需建立多部门联合会审认定机制。
3. 对特殊产业业态，如互联网+，可能涉及不同的产业延伸，如互联网+创业创新、互联网+现代农业、互联网+高效物流等，需会同相关的产业部门联合认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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